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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永政文〔2020〕61 号

永和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永和镇
“土制升降机”专项排查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村、各工作点、各相关部门、镇直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永和镇“土制升降机”专项排查整治工作方案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执行。

晋江市永和镇人民政府

2020 年 6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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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和镇“土制升降机”专项排查整治工作方案

根据《晋江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指挥部关于印发晋江

市“土制升降机”专项排查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晋安指

[2020]9 号）的要求，决定在全镇辖区开展“土制升降机”专项

排查整治行动，现结合我镇实际，制定如下工作方案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全面排查、坚决拆除全镇“土制升降机”，严厉打击非法制

造、非法安装和非法使用土制升降机的违法行为，力争全镇“土

制升降机”清零，着力防范化解危及人身安全的风险隐患，最

大限度减少事故发生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，为打赢疫情防控

阻击战、保障社会经济平稳发展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。

本次整治对象是针对无资质制造和安装、无整机铭牌和额

定起重参数、无检验合格报告，用电动葫芦、曳引机、卷扬机、

液压泵站等驱动装置，通过钢丝绳、链条、液压油缸等部件在

井道内带动货箱运载货物的简易升降设备，俗称“土制升降机”

（纳入电梯和施工升降机除外），此类设备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

规范或标准，存在安全隐患，容易造成高坠事故发生。

二、加强组织领导

我镇成立“土制升降机”专项整治协调组（设在镇安委会

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整治小组），由镇党委副书记周宗仰任组长，

市场监管所洪文志所长任副组长，镇安监办、市场监管所、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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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服务中心、派出所、供电等部门为成员单位，负责日常工作

的组织协调、督促检查、联合执法等，共同推进“土制升降机”

专项排查整治行动。办公室挂靠在市场监督管理所，抽调曾超

群、白君民、蔡金转、李明城、许少勇成立工作专班，负责日

常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督促。

同时按照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、全面覆盖、责任到人”

原则，把排查整治责任分解落实到班子领导成员、下村（社区）

干部、片区责任人和村（社区）两委，对各村区域内使用“土

制升降机”开展“拉网式”摸排建档，组织力量督促拆除，直

至隐患消除，同时做好“土制升降机”拆除期间可能出现的群

体性事件和拆除后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的排查处置。

三、整治步骤

（一）动员部署、全面摸排（2020 年 6 月 30 日前）。根据

我镇辖区实际，制定土制升降机专项排查整治方案，迅速动员

部署，将文件分发到各个责任领导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，各

村各工作点结合小作坊小加工厂安全隐患排查处置专项工作一

并组织力量全面摸清责任区域内“土制升降机”底数（排查情

况参考附件 1 进行填写），并查清其制造、安装改造等单位（个

人）信息，建立台账（见附件 2）。摸排发现“土制升降机”要

当场责令立即停止使用、查封设备，并限期自行拆除。

（二）联合执法、综合治理（2020 年 9 月 30 日前）。镇政

府分管领导或挂片镇领导要及时组织安监办、市场监管所、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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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所、企业服务中心、供电所等有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，对拒

不拆除“土制升降机”的予以严厉查处，强化综合治理，坚决

落实拆除，消除安全隐患。对阻挠联合执法的，由公安部门依

法进行查处。同时要加强源头治理，严厉打击、坚决清除非法

制售窝点，对涉嫌非法经营罪的单位（个人），及时移送公安部

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三）巩固提高、完善机制（2020 年 11 月 30 日前）。各村

各工作点要组织对“土制升降机”整治行动进行“回头看”，防

止恢复使用，确保隐患整改到位。专项整治组将适时组织开展

抽查和回头看，防止恢复使用。认真总结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情

况，深化固化经验做法，构建长效管理机制。

（四）督导检查、推动落实（2020 年 12 月 30 日前，贯穿

整治全过程）。专项整治协调组各成员单位要及时归整工作数

据、材料，汇总至市场监管所，以应对上级对我镇专项整治开

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和考核验收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全镇各村、各工作点、各相关部门、

镇直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专项整治工作，加强组织领导，主要

领导亲自部署持续推动，分管领导靠前指挥狠抓落实，综合治

理务求实效。

（二）广泛宣传发动。各有关部门要利用主流媒体、官方

微信公众号等载体，采取集中约谈、现场教育等方式，加大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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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治工作的宣传，分析“土制升降机”危害性，引导企业（使

用单位）主动拆除“土制升降机”，使用合法生产（安装）的升

降设备或特种设备，营造打击“土制升降机”违法行为的良好

氛围。

（三）加强信息报送。各村、各工作点、协调组办公室要

及时将专项整治方案、每月 30 日前将《土制升降机整治工作台

账》（附件 2），11 月 30 前将工作总结报送市市场监管局。

附件：1.土制升降机排查整治表

2.土制升降机整治工作台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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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土制升降机排查整治表

企业名称 （盖

章）
地址

法人代表 （负

责人）
联系电话

使用土制升降

机情况（数量、

型号、制造和安

装单位或个人

及电话）

检查意见

法人代表 （负责人）签字：

备注

检查人员（签字）： 检查时间：

备注:土制升降机为非法设备，安全隐患极大，容易造成高坠事故发生，请立即停止

使用，并于 15 日内自行拆除。如违法使用，将严肃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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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土制升降机整治工作台账

序号
使用单位

名称
地址

法人代表

（负责人）
联系手机

土制升

降机数

（台）
制造单位及电话

安装改造单位及电

话

处理措

施

整改时

间
备注

填报人员： 联系电话： 审核人员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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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镇党委、人大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。

永和镇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6月 1日印发


